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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价值的社会规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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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长期以来,我国理论界围绕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 一种

意见认为, 只有商品才有价值,因而价值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另一种意见认为, 一切社会的劳

动产品都具有价值, 因而价值是一个永恒的范畴。澄清对马克思价值理论的认识,具有十分重

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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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从价值实体的角度分析价值的社会

规定性

价值实体是生产商品所耗费的人类劳动的凝

结。人类劳动也就是抽象劳动,这种人类劳动的凝

结,就是把生产商品活动的特定性质撇开, 从而把

劳动的有用性撇开, 生产活动所剩下的全部东西,

马克思称之为 �幽灵般的对象性。 [ 1] 51
但是,这种

幽灵般的对象性却是客观存在的东西,它是人类劳

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支出,即人的神经和筋肉的

生产耗费。从价值实体的角度看,虽然它是以人类

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的耗费为基础, 但它绝不是一

个自然科学的范畴,而是具有严格规范的社会科学

范畴。如果仅仅把价值范畴归结为凝结了的人类

劳动, 只是理解为生理学意义上的生产耗费, 那么,

就不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一切劳动产品都凝结有

人类劳动, 因而一切劳动产品都有价值, 所以价值

就是永恒的。按照这种观点,一个不与外界发生任

何联系的孤独生产者,他在生产时也要耗费人类劳

动,他的产品也有价值了。这种观点不仅抹杀了价

值的社会规定性, 而且抹杀了劳动的一般社会性。

这样一来, 价值就不属于社会经济范畴, 而属于生

产技术范畴了。

首先,凝结了的人类劳动是一个社会实体, 它

是一切商品共同所有的。如果把劳动产品的使用

价值撇开, 那么, �随着劳动产品的有用性质的消

失,体现在劳动产品中的各种劳动的有用性质也消

失了, 因而这些劳动的各种具体形式也消失了。各

种劳动不再有什么差别, 全都化为相同的人类劳

动, 抽象人类劳动。 [ 1 ] 51
人类劳动在质上是等同

的,因而在量上是可以比较的, 商品生产者正是通

过人类劳动的这种等同性建立起他们广泛的社会

关系。

其次, 凝结了的人类劳动, 不是生产商品所支

出的个别劳动, 而是生产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劳动。

马克思指出: �形成价值实体的劳动是相同的人类
劳动, 是同一的人类劳动力的耗费。 [ 1] 52

马克思这

里所说的 �相同  和 �同一  , 就是把商品世界全部

价值中的社会的全部劳动力,都当作同一的人类劳

动力来看待。这种同一的人类劳动力之间没有任

何差别,只是具有社会平均劳动力的性质, 只是起

到社会平均劳动力的作用。同时,马克思把创造价

值的劳动当作社会劳动来看待,把价值作为社会关

系来看待。马克思指出: �如果我们记住, 商品只

有作为同一的社会单位即人类劳动的表现才具有

价值对象性, 因而它们的价值对象性纯粹是社会

的,那么不用说,价值对象性只能在商品同商品的

社会关系中表现出来。 [ 1] 61
商品与商品相交换, 无

非是人们的劳动与劳动相交换,商品的交换关系,

无非是人们互相交换其劳动的关系。因此,商品的

交换关系, 表现为人和人的关系,表现为一定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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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关系。

最后,凝结了的人类劳动是社会平均具有的简

单劳动力在生产上的耗费。简单劳动力支出的是

简单劳动, 复杂劳动力支出的是复杂劳动, 生产商

品价值的劳动到底以哪种劳动作为标准, 马克思指

出: �商品价值体现的是人类劳动本身, 是一般人

类劳动的耗费。 [ 1] 57
马克思这里所讲的一般人类

劳动的耗费,其实就是指 �每个没有任何专长的普

通人的机体平均具有的简单劳动力的耗费  [ 1] 57�58

因此, 商品生产者各种不同复杂程度的劳动产品都

可以通过还原为简单劳动的各种不同比例来相互

进行交换,从而建立起他们之间的社会关系。

二、从价值量的角度分析价值的社会规

定性

商品的价值既然是由人类劳动创造出来的, 价

值量就要以劳动量来计量,劳动量是以劳动持续的

时间来计量,而劳动时间又是以劳动的自然尺度为

单位, 那么, 价值量就是一定量的劳动时间。既然

形成价值实体的劳动不是个别劳动, 而是社会劳

动,那么, 计量价值量的劳动当然也不能是个别劳

动时间, 而必须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马克思指

出: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

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

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 [ 1] 52
这

里必须强调指出,决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有三个社

会性的因素:一是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 二是社会

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 三是社会平均的劳动强度。

可见, 商品与商品相交换, 价值与价值相交换, 实质

上是一定量的劳动和一定量的劳动相交换,商品交

换关系就是劳动者互相交换其劳动量的社会关系。

同时, 还必须注意,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现在生产该

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因此, 过去生产

的产品,也要由现在已经变化了的生产该商品的社

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从这一点也可以发现, 商

品价值量的社会规定性作用。

既然价值实体是社会平均具有的简单劳动力

的耗费, 那么, 价值量也应当以简单劳动力支出的

劳动时间为计量单位,复杂劳动转化为简单劳动是

以倍加的简单劳动来计算。当然,这种分析是一种

高度的抽象分析, 在现实生活中, 复杂劳动要还原

为简单劳动,都是在生产当事人的背后, 经过无数

次的比较、评估和交换, 通过一个社会过程自发地

形成的。因此,从价值量的形成过程也可看出价值

具有社会规定性。

价值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社会必要

劳动时间又是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变化而变化的。

�劳动生产力越高, 生产一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

间就越少, 凝结在该物品中的劳动量就越小, 该物

品的价值就越小。相反的, 劳动生产力越低, 生产

一种物品的必要劳动时间就越多,该物品的价值就

越大。可见,商品的价值量与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

的量成正比, 与这一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 [ 1 ] 53�54

这是商品价值量同劳动生产力之间最基本的关系。

显然, 这些关系也是建立在各种社会因素之上的。

这一结论还可以从以下的变化中得到实证。如果

部门劳动生产力不变,只有个别企业的劳动生产力

发生变化, 那么, 单位商品的价值量则不变。这是

因为, 商品价值量决定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而社

会必要劳动时间取决于部门的平均劳动生产力, 不

是取决于个别企业的劳动生产力。另外,生产力的

变化本身丝毫也不会影响表现为价值的劳动。

�不管生产力发生了什么变化, 同一劳动在同样的

时间内提供的价值量总是相同的 [ 1 ] 60

三、从价值形式的角度分析价值的社会

规定性

价值本身不能自我表现,它必须要同另一个商

品发生交换关系,才能把自身的价值表现在另一个

商品的使用价值上。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价值形

式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简单的、个别的或偶然的

价值形式, 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一般价值形

式和货币形式。

首先, 最早的交换发生在原始共同体的尽头,

在它们与别的共同体或成员接触的地方开始的。

这时候,交换很不正常,只是在个别的、偶然的情况

下才出现, 商品的价值只是在个别的、偶然的情况

下才表现在另一个商品的使用价值上。价值作为

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凝结,虽然表现出来了, 但无

论在质上或量上都表现得极不充分。

其次,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发生了第一次

社会大分工,生产的产品多了, 交换也比较经常化,

一种商品经常同其它一系列商品相交换。这时候,

价值形式发展到扩大的价值形式。在扩大的价值

形式下, �价值本身才真正表现为无差别的人类劳

动的凝结。 [ 1] 78
但是, 商品生产还没有出现, 交换

基本上还是物物交换, 价值表现还是未完成的, 价

值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独立的表现形式, 还没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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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共同的等价物。

再次,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发生了第二

次社会大分工, 商品生产出现了, 交换的产品和范

围也扩大了。这时候,价值形式发展到一般价值形

式。在一般价值形式下,各种商品都把自身的价值

表现在由商品世界分离出来的某种商品的使用价

值上, 这种商品就成为一般等价物, 成为一个独立

的价值体。在这种情况下,商品的价值才表现为它

和一切商品共有的东西,价值作为无差别的人类劳

动的凝结,无论在质上还是在量上都完全地充分地

表现出来了,劳动也就转化为价值了,价值是人们

社会关系的产物已经十分清楚地显现出来了。

最后,社会生产越是发展, 商品交换越是突破

地方的限制,一般等价物就会转移到贵金属身上,

贵金属成为货币。这时候,价值形式就发展到货币

形式。在货币形式下, 货币成为价值的代表, 成为

人类劳动的化身, 成为交换的媒介, 商品生产者通

过货币彼此发生更为广泛的社会关系。

价值形式发展的历史充分表明, 劳动产品只有

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才转化为商品, 人类劳动只有

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才转化为价值。因此,价值是

一个历史的范畴,而不是一个永恒的范畴。资产阶

级经济学家认为, 有了劳动产品就有价值, 价值是

劳动的表现形式, 它和劳动一样是永恒存在的, 因

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是永恒存在的天赋人权制

度。这种观点显然是违背历史事实的,马克思第一

次分析了价值形式的发展,揭示了价值产生的历史

条件。

四、从价值本质的角度分析价值的社会

规定性

在私有制和社会分工存在的条件下, 人们的劳

动一方面表现为私人劳动,生产什么,生产多少, 完

全是私人自己的事情。另一方面,私人劳动又总是

社会分工体系的一个方面,他们要彼此为对方提供

产品, 因而私人劳动又具有社会性, 成为社会总劳

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劳动的社会性, 不能直接

以个人的具体劳动来表现,而必须采取抽象的人类

劳动的形式,这就是私人劳动的产品用于交换, 在

交换中,各个生产者生产商品的劳动的实际差别被

抽掉, 还原为它们共同具有的人类劳动,这样, 才能

成为社会劳动。本来是私人生产者之间发生的相

互交换劳动的社会关系,由于要通过产品交换来实

现,劳动也就表现为价值。 �人类劳动的等同性,

取得了劳动产品的等同的价值对象性这种物的形

式;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的人类劳动力的耗

费,取得了劳动产品的价值量的形式;最后,劳动的

那些社会规定借以实现的生产者的关系,取得了劳

动产品的社会关系的形式。 [ 1 ] 88
可见, 人们在劳动

中的社会关系, 不是表现在自己劳动中的直接的社

会关系,而是表现为人们之间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

社会关系。

首先, 商品虽然是一个靠自己的使用价值属性

来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但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一个

物,而是在物的外壳掩盖下的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

系。人们相互交换商品,看起来是物与物之间的交

换关系,实际上是生产者相互比较和交换各自劳动

的关系。由于商品只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

才产生和存在, 因此, 通过商品而结成的社会关系

也不是永恒的。

其次, 价值反映同一部门内部不同生产者之间

的社会关系。同一部门内部的不同生产者之间, 生

产同一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是不同的,但商品的价

值量只能由部门内部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

可见, 价值这一概念, 将同一生产部门内部不同生

产者的劳动差别平均化,同一生产部门内部的生产

者之间通过价值相互发生社会关系。

最后, 价值也反映不同生产部门生产者之间的

社会关系。不同生产部门生产不同的商品,部门之

间进行商品交换时,通过价值关系把不同的具体劳

动化为同一的抽象劳动。可见, 价值这一概念, 又

将不同生产部门生产者的劳动差别同一化,不同部

门的生产者之间通过价值发生社会关系。

五、从唯物主义抽象法分析价值的社会

规定性

马克思指出: �不是我把价值分为使用价值和

交换价值, 这两个∀价值 #的抽象所分解的对立物,

而是劳动产品的具体的社会形态,即 ∀商品 # , 一方

面是使用价值, 另一方面是价值。 [ 2]
经济范畴虽

然是观念的东西,是现实经济关系的反映,但是, 这

种反映不具有任意性,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有

什么样的社会生产关系,就会形成什么样的经济范

畴,经济范畴的规定性是由社会生产关系决定的。

政治经济学既然把社会生产关系作为研究的对象,

那就只能从社会生产关系的现实出发,抽象出经济

范畴, 而不能由经济范畴来推论社会生产关系。这

就是马克思研究问题的唯物主义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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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唯物主义的指导下,马克思遵循了研究方法

和叙述方法是思维活动的两条道路。 �在第一条

道路上, 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 在第二条

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

现。 
[ 3] 103
这就是说, 研究方法是从实际出发, 从事

物的表象上升到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叙述方法则

是已经上升的理论认识,把它所反映的客观事物在

理论上表述出来。这两种方法是唯物辩证地联系

在一起的。

马克思指出: �分析经济形式, 既不能用显微

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

替。 [ 1] 8
在对商品的分析中马克思发现, 一方面商

品按其自然形态是使用价值,另一方面使用价值又

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马克思首先把使用价

值抽象掉, 因为使用价值是商品的自然属性, 着重

研究使用价值作为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在对

交换价值的研究中, 马克思又作了第二次抽象, 使

交换价值不包含任何一个使用价值原子, 这样, 就

揭示出隐藏在交换价值这个事物表面现象背后的

价值, 得出价值就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凝结。同

时, 在此基础上, 确定了价值的质和量的社会规

定性。

经过若干次抽象, 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之

后,行程又会从那里回过头来, 再从最简单的抽象

规定上升到比较复杂而丰富的具体, 即思维用来解

释具体并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生产出来。

马克思对价值的研究,就是有了对价值最简单的抽

象规定,然后用这种认识再回过头来说明具体的现

象。这时的具体已经不是在思维中表现为起点, 而

是表现为结果, 它不是一个混沌的关于整体的表

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

结论是:价值是生产商品所耗费的人类劳动的表

现,是人类社会关系发展到一定条件下的产物, 它

的本质是生产者之间互相交换劳动的生产关系, 在

商品经济条件下, 却表现为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

系。坚持价值永恒论的观点,正是歪曲了马克思的

抽象分析法,把价值看作从来就有的东西。

首先,马克思抽象分析的对象是物品中的商品

形式, 而不是一般劳动产品,只有凝结在商品中的

人类劳动才形成价值,凝结在一般劳动产品中的人

类劳动,不形成价值。因为商品需要交换, 一般劳

动产品不需要交换。我们知道,只有人类社会发展

到一定的历史阶段,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存在的

地方, 人们才会经常地进行大量的交换, 在交换过

程中, 人们生产的劳动产品的一切实际差别被抽象

掉,化为一切劳动产品所共有的抽象的人类劳动。

正如马克思指出: �这就是把一切实在劳动化为它

们共有的人类劳动的性质, 化为人类劳动力的耗

费。 [ 1 ] 83
正是因为有客观社会生产过程中每天都

在不断进行的抽象, 有这样一个客观实践的存在,

人们才会从经验中运用思维的抽象力得出对于事

物的科学认识, 理解到彼此之间发生的人类劳动量

相等的交换。如果没有客观社会生产过程中不断

进行的抽象,人们也就不会得出价值是凝结了的抽

象人类劳动。一般劳动产品尽管也凝结了人类劳

动,但是这种劳动不能成为客观过程不断发生的抽

象,价值也就无从谈起。

其次, 马克思这里所使用的抽象法是唯物主义

的抽象法, 是社会历史关系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

马克思指出: �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 同

样是历史关系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关系并在

这些关系之内才具有充分的意义。 [ 3] 107�108
抽象之

所以是历史关系的产物,因为只有在一定的历史条

件下, �劳动这个范畴的抽象, 这个现代经济学的

起点, 才成为实际真实的东西。 [ 3] 107
只有在这样的

历史条件下,人们才能归结出抽象劳动的范畴, 也

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会有价值出现并被人们发

现。可见, 价值和抽象劳动都是历史的范畴。

六、价值社会规定性的现实意义

首先, 有利于坚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马克

思在劳动价值论中, 详尽地研究了创造价值的劳

动,并指出这种劳动生产的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

品,因而这种劳动产品是为别人和为社会的, 这种

劳动产品就是商品。由于商品生产者的目的是为

了交换,因而这种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才具有价

值。马克思所揭示的就是通过人类劳动创造的用

于交换的并且表现为 �庞大的商品堆积 的商品。

任何社会条件下生产的全部劳动产品,都不是全部

表现为商品,商品更不能代替全部的劳动产品, 因

而除商品之外的一般劳动产品并不能表现为商品。

由于一般劳动产品不是商品,因而这部分劳动产品

就不需要交换, 不需要交换的劳动产品是没有价值

的。虽然这些劳动产品在生产过程中也耗费了人

们的脑力和体力, 但这些劳动耗费并不能形成价

值。道理很简单, 价值是一个社会概念, 这是劳动

创造价值的客观规律性。

其次, 有利于加强对生产关系的理解。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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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商品交换的表象,分析更深刻的社会关系, 发

现商品与商品的交换,最终要归结为生产劳动者交

换劳动的人与人的关系,然而这种人与人的关系总

被物的外壳掩盖着。所以,价值在本质上是商品生

产者之间互相交换其劳动的生产关系。价值的本

质是由生产商品所特有的劳动的社会性质决定的,

在不同的制度下体现着不同的经济关系。在资本

主义经济条件下,价值体现着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

间的关系。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 价值体现着社

会主义劳动者之间相互交换劳动的关系, 以及劳动

者集体利益和存在一定差别的劳动者个人利益的

关系。尤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要注意把

握反映价值本质的生产关系, 通过变革和调整生

产、分配、交换、消费等诸种经济关系, 坚持改革的

社会主义方向,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

再次,有利于遵循和按照价值规律办事。价值

规律亦即价值运动的规律,它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

换的基本规律。价值规律的要求在于它以其客观

性和强制性支配着人们的行动。当然,价值规律作

用的条件必须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在不存在价

值的一般劳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价值规律是不

起作用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一方面在

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领域中,市场调节规律发挥

着作用; 另一方面在一般劳动产品的领域中, 计划

调节的规律发挥着作用。两个规律都很重要, 但不

能互相替代,要协调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当前, 尤

其要注意发挥价值规律资本集中和促使小生产分

化瓦解的作用,克服小生产的经营模式,实现社会

化大生产, 优化产业结构,促使产业结构升级换代。

最后, 有利于加强企业的经济核算。马克思价

值理论的原理告诉我们, 不管生产同一种商品的各

个企业在劳动耗费上如何的不同,这种商品只能由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这样,就要求企业必须

加强经济核算, 自觉降低生产成本, 节约各种费用,

最大限度地降低劳动耗费。为此,还必须积极开展

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 不断提高劳动生产力。同

时,建立科学的价格机制和制定合理的价格政策,

协调再生产过程中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的

关系, 促进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如果价格不合理,

就可能导致计划与市场、生产与流通、分配与消费、

货币与物资等方面的脱节,增加了再生产过程的难

度,甚或对整个国民经济活动带来不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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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ocialP rovisions of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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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a long tim e, in our theo retica l c ircles a roundM arx# s va lue theory, there are tw o d istinct v iew s: a v iew is that

on ly goods have va lue, therefore va lue is a h istor ica l catego ry. Another v iew is that a ll labo r products of soc iety have value, thus

va lue is an ete rnal category. T o clarify the understand ing ofM arx# s va lue theo ry is o f great theo re tica l and practica l sign 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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